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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打击“黑医美”要用“组合拳”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日， 宁夏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西夏区分局接到群
众举报，发现一家珠宝店利用抽奖方式骗取顾客购买珠宝。
根据举报，执法人员在珠宝店查获两个抽奖箱，一个全部是
“谢谢惠顾”抽奖券，另一个全是“一等奖”抽奖券。经初步查
实，该珠宝店每日早上将免费礼品券送到所在商场收银台，
由收银员向前来结账的顾客发放礼品券， 顾客可凭礼品券
到珠宝店免费领取口罩、牙刷等小礼品，并免费抽奖。若顾
客独身一人，销售人员就拿出“一等奖”抽奖箱，若不是，则
将两个抽奖箱都拿出来。（3月14日 新华社） □朱慧卿

张国栋 ：据报道 ，当下 ，在萌
宠、动漫、二次元等“萌文化”的支
撑下，“萌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一
种新的经济业态。 但日益走俏的
“萌经济” 在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
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亟待规范。
这些乱象或问题，扰乱了市场正常
秩序，对于“萌经济”持久健康发展
将产生不利影响。 尤其盗版，既不
能保证商品的质量，更侵犯了知识
产权，导致市场鱼目混珠。 相关部
门应该依法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
权的行为。

对职工创新工作室实行动态管理，好！
职工创新工作室不合格

可以摘牌 ， 其他工作亦然 ，
特别是那些需要某种形式或
数据支撑、 证明的工作， 尤
其需要强调注重实质内容 。
没有什么安排是一劳永逸
的， 没有什么称号是不可更
易的。 错了就必须纠正， 考
核不过就应该调整， 求真务
实， 自行纠错的态度和做法
更应该得到鼓励。

□张刃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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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获刑
是一堂法治教育课

对智能电视开机广告
需设“强制关闭键”

叶金福： 路怒 “冲冠”， 他不
但强行别车， 还持铁棍砸了对方
车辆……近日， 浙江省宁波市象
山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
罪对丁某提起公诉， 法院判处其
有期徒刑六个月， 缓刑一年。 但
愿通过 “路怒 ” 获刑这一案例 ，
能警示每一位司机朋友吸取深刻
教训， 在开车时要学会谦让， 学
会包容 ， 多开文明车 、 安全车 ，
不开 “路怒车” “斗气车”。

系带 撕 断 、 系 带 扣 松 脱 ，
头盔遭撞击后出现不同程度破裂
……近日， 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对
头盔产品进行监督抽查。样品中，
38.5%的运动头盔和75%电动车
乘员头盔抽检不合格，捷安特等
品牌上黑榜。 部分产品连续两年
抽检不合格， 店家却仍宣称 “质
量放心”。 （3月14日 央视网）

骑电动车外出的人数很多，
由于其平衡性差、 保护措施弱，
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而事故发生
后的伤亡极其严重， 大多造成头
部受伤 ， 这是电动车事故死亡
率、 致残率高的主要原因。 由此
可见， 头盔对于保护头部对电动
车驾乘人员非常重要 。 佩戴头

盔 ， 可以说是骑行人的生命防
线。 头盔产品质量， 直接关系到
消费者的生命安全， 因此， 头盔
打假必须及时跟进。 如果乘骑者
佩戴的是一顶劣质头盔， 不仅不
能起到对头部应有的保护作用，
甚至还可能因碰撞引起部件碎
裂， 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

75%电动车乘员头盔抽检不
合格， 是拿生命开玩笑。 有人认
为， 消费者购到劣质头盔， 是因
为没有认真挑选头盔。 实际上，
消费者是不专业的， 他们无法搞
清楚哪个头盔质量好， 哪个头盔
质量差， 自己又没有检测设备。
实际上 ， 头盔的生产应该是有
“国家标准” 的， 那些不符合国

家标准的头盔能进入市场， 说明
有关部门对头盔生产和销售环节
的监管不严。 有关部门不能只在
“3·15” 前后对头盔进行抽检 ，
应该把头盔抽检作为常态化， 对
不合格的头盔生产企业进行严肃

处罚， 如果不认真整改， 必须将
他们列入黑名单， 从源头上堵塞
一碰就碎的头盔进入市场 ， 这
才是预防事故的最好保障， 为
骑行者的 “头顶大事” 系紧安全
带。 □胡建兵

保骑行者安全要从“头”开始

搬开制约“萌经济”
发展的绊脚石 抽奖骗局

近年来，一些地方“黑医美”
乱象丛生，让消费者成为“被宰的
羔羊”。 记者近期调查发现，披上
“生活美容”的“马甲”无证经营、
漫天要价、 在农村场镇等游击走
穴，已成为行业新问题。 （3月15日
《新华每日电讯》）

据了解， 眼下不少医美机构
存有无证经营 、 漫天要价等现
象， 因而引发的医美纠纷一直居
高不下。 一些消费者由于在一些
“黑医美” 医院做手术， 一旦手
术失败， 不但花了钱， 而且还毁
了容 。 可谓是 “赔了夫人又折

兵”。 同时， 由于拿不出证据和
医疗凭证， 也给后续的调解工作
带来难处， 投诉人维权往往是困
难重重。 有不少消费者因投诉无
门而不得不自认倒霉。

因此， 笔者以为， 打击 “黑
医美 ” 需打 “组合拳 ”。 首先 ，
要加大监管力度。 卫生、 工商、
消协等部门要积极承担起监管的
主体责任， 要把对医疗美容机构
的检查作为一种常规工作， 经常
性、 正常性地开展检查和督查，
发现问题， 及时整改。 同时， 要
严格把好审批关、 准入关， 绝不

让 “黑医美” 机构混入其中， 坑
害消费者。 其次， 要加大执法力
度 。 对 “黑医美 ” 乱象要采取
“零容忍” 的态度， 发现一起要
查处一起 ， 不妨实行 “高额罚
单” 或列入 “黑名单” 的严惩重
罚机制， 让其为自己的无良行为
付出代价 ， 从而倒逼其遵规守
法， 切实履行行业契约。 此外，
消费者也应加强维权。 一旦遭遇
“黑医美” 医疗纠纷， 消费者要
积极大胆地向卫生、 消协等部门
如实反映 ， 以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 □魏芳

《工人日报》报道，日前，北京
市总工会对全市市级以上职工创
新工作室开展复评审核工作后作
出决定， 撤销了37家审核不合格
的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

报道没有提及撤销其称号的
具体原因，推测不外乎缺乏创新
成果、 管理不到位， 或者考核不
合格 ， 总之 ， 没有达到标准要
求 。 北京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
称， “这是市总工会规范创新工
作室创建 、 管理与考核 ‘动真
格’ 的一个具体表现。”

近年来， 各种职工创新工作
室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并且确
实产生了一大批创新成果， 有力
地推进了企业技术进步、 提高了
职工队伍素质， 为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大凡一拥
而上的活动，难免鱼龙混杂，名不
副实。譬如，创新需要成果，并且
转化为生产力。没有成果，不能转
化，或者管理不到位，不能完成预
定任务， 创新工作室便是徒有虚

名了，继续保留称号，不仅有滥竽
充数之嫌，没有实质意义，而且可
能砸了“创新工作室”的牌子。北
京市总工会断然撤销37家审核不
合格的市级职工创新工作室，（超
过全市市级以上职工创新工作室
总数的百分之五）， 是求真务实、
积极进取的表现，应该宣传、鼓励
和褒扬。

做工作都希望出成绩， 不愿
意出问题； 都希望 “添彩”， 不
愿意 “丢脸 ”， 这是人之常情 。
但是，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工
作中出现瑕疵甚至纰漏几乎是不
可避免的。 出现问题很正常， 面
对问题不同态度的分野在于如何
对待、 处理。 承认问题， 采取措
施纠正是进取的态度 ； 文过饰
非， 得过且过是错误的选择。 前

者会在纠错的基础上继续进步，
后者只能裹足不前， 甚至错上加
错。 其实， 问题摆在那里， 掩饰
不过是自欺， 却很难欺人。

在职工创新工作室问题上，
当初挂牌是工作需要， 但谁也不
能保证个个都出成果， 各方面都
能达标；现在摘牌是实事求是，表
明职工创新工作室建设从最初的
追求发展数量向提升工作质量的
转变， 同时也包含着促使被摘牌
者知耻后勇， 争取重新挂牌的用
意。北京市总工会制定下发了《关
于进一步深化北京市职工创新工
作室工作的意见》和《北京市级职
工创新工作室管理办法》，明确职
工创新工作室的发展思路和建设
措施，规范创新工作室的创建、管
理与考核， 为推动各级职工创新

工作室的正规化、制度化建设，建
成一支管理有序、 成绩突出的创
新工作室队伍提供有效支撑。 据
悉， 今后， 北京市总工会每年将
对认定满5年的市级创新工作室
进行复审， 及时撤销达不到标准
要求的创新工作室。 显然， 这是
一种实施动态管理的思路， 旨在
打造一支充满活力、 高效运转的
创新工作室队伍。

职工创新工作室不合格可以
摘牌，其他工作亦然，特别是那些
需要某种形式或数据支撑、 证明
的工作， 尤其需要强调注重实质
内容。 没有什么安排是一劳永逸
的，没有什么称号是不可更易的。
错了就必须纠正， 考核不过就应
该调整，求真务实，自行纠错的态
度和做法更应该得到鼓励。

家用电视成了高性价比
“广告屏”， 每次开机都要观看
30秒开机广告， 不能取消也无
法跳过……近日， 记者调查了
解到， 目前市面上在售的主要
智能电视品牌中， 仍有大部分
型号的智能电视存在15-30秒
的开机广告，且普遍不能取消，
消费者也无法进行 “一键关
闭”， 被指严重影响用户体验。
(3月14日 澎湃新闻)

智能电视开机广告存在不
少问题 ， 比如开机广告无法
“一键关闭”； 很多消费者都是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强
行植入广告； 另外， 开机广告
时间长……智能电视开机广告
乱象， 早就成了消费者维权的
“难点” 与 “痛点”。 值此 “3·
15消费者维权日” 之际， 这一
乱象才重又引发舆论关注。

《广告法》 第四十四条规
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 发送广
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
络， 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
式发布的广告， 应当注明关闭
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而智能
电视在销售时未告知消费者开
机广告事宜、 未在包装箱显著
位置明确广告标识， 侵犯了消
费者知情权； 强行升级系统植
入广告， 且不提供一键关闭功
能， 则侵害了消费者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

智能电视开机广告乱象侵
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其
不能 “无可奈何”， 监管部门
更不能袖手旁观。 对此， 要将
目前的团体标准升级为具有强
制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只有这样 ， 监管部门才能 依
法 执 法 ， 才 能 对 智 能 电 视
开 机广告乱象形成强有力的
约束。

明显违反 《广告法》 《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智能电视开机广告， 却
能 “天不管， 地不收”， 游走
于 “法律的边缘”。 亟待终止
这 一 乱 象 ， 要 设 置 “强制关
闭键” 让 “法律上线” 来关掉
“关不掉” 的智能电视开机广
告。

□戴先任


